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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电信院计财（财务）发〔2020〕13 号 

关于确认 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

各位教职工同事：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

除操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

第 60 号）规定，纳税人应于每年 12 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附

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，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。为确保各位

教职工 2021 年 1 月起能正常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

政策，同时做好我院个人所得税 2021 年预扣预缴工作，请

各位教职工同事自行下载更新“个人所得税”APP，于 12 月

30 日之前对 2021 年的专项附加扣除进行确认及修改操作。

如不进行确认修改，2020 年已填报的扣除信息将自动视同有

效并延长至 2021 年。 

若职工选择申报方式为“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”，对于

本单位员工申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扣缴义务人会及时下

载相关信息、依法履行预扣预缴义务。关于具体确认方式，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ODY5NDY4MQ==&mid=2654577813&idx=5&sn=878e4709f2ed0600a55a33ef58b1a351&chksm=bd0bdee38a7c57f577a976fdb2cd3f5b01f176b2f550b306c4a24ef818a2738afbae934edd75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ODY5NDY4MQ==&mid=2654577813&idx=5&sn=878e4709f2ed0600a55a33ef58b1a351&chksm=bd0bdee38a7c57f577a976fdb2cd3f5b01f176b2f550b306c4a24ef818a2738afbae934edd75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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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财务处为各位教职工整理了详细操作流程，请详参附件。 

附件：1.具体确认操作流程及步骤 

      2.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易错“九提醒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计划财务处（含国资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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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（具体操作步骤）： 

一．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，发现新版本，请先进行更新； 

二．若 2020 年已填报专项附加扣除，2021 年度无变动，

只需在 2020 年基础上确认即可，操作步骤如下： 

进入首页，点击【专项附加扣除填报】模块，选择【扣

除年度】为 2021 年，点击【一键带入】； 

 

依据提示“将带入 2020 年度信息，请确认是否继续？”

或者“您在 2021 年度已存在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如果继续

确认，将覆盖已存在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！”，确认后点击“确

定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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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“待确认”状态的专项附加扣除，核对信息；如有

修改，可以点击“修改”，信息确认后点击“一键确认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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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如有“已失效”状态的信息，则需先删除之后才

能点击“一键确认”。 

点击“一键确认”后，信息则提交成功。不需要重复确

认，否则之前确认的信息会显示已作废，系统会以最新确认

的信息为准。 

 

查询已确认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：纳税人可以在确认之

后在 APP中点击首页-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查询-选择扣除年度

“2021”-查看已提交的信息，如有变动可以选择作废或修

改。 

三．2021 年需对已填写的信息进行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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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：需要修改申报方式、扣除比例、相关信息等，则需

点击“待确认”之后进入相关修改页面进行修改。注：此方

式只能修改部分信息。 

举例：用户需修改赡养老人的分摊比例。点击“待确认”

状态的赡养老人信息，点击“修改”-“修改分摊方式”，

修改成功后返回“待确认”界面，再点击“一键确认”。 

四．2021 年有需要作废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

比如 2021 年不再申请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。点击“待

确认”状态的赡养老人信息，点击“删除”，再点击“一键

确认”。 

 

五．2021 年需要新增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

比如 2021 年新增子女教育扣除，需要申报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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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按上述二中步骤确认之前申报的其他不需修改的专

项附加扣除信息后，点击 APP 首页-专项附加扣除填报-扣除

年度选择 2021 年，如下图所示。 

 

六．2021 年首次填写专项附加扣除 

直接选择首页的“专项附加扣除填报”，扣除年度选择

2021 年。 

注意：大病医疗专项扣除，由纳税人在次年 3 月 1 日至

6 月 30 日办理汇算清缴时，进行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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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易错“九提醒” 

1.提醒一：同一子女的子女教育扣除项目，父母双方的

扣除比例应符合政策规定标准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

出，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，父母可以

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%扣除，也可以选择由双方

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%扣除。提醒内容：您需要与共同扣除

人进行沟通，确认双方填报的子女教育（同一子女）扣除比

例之和不超过 100%。 

2.提醒二：夫妻双方非婚前分别购买的住房，只能选择

一方扣除住房贷款利息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

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

中国境内住房，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，在实际发生

贷款利息的年度，按照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。经夫

妻双方约定，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。夫妻双方婚前分别

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，其贷款利息支出，婚后可以

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，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%扣除，

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%

扣除。提醒内容：提醒纳税人确认其住房是否为夫妻双方婚

前分别购买，如果属于婚后购买的，只能选择一方扣除；如

果属于婚前分别购买的，需与配偶沟通确认扣除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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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醒三：纳税人填报的赡养老人项目，共同扣除人的

合计扣除金额要符合标准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，由其与兄弟姐妹分

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，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

1000 元。可以由赡养人均摊或约定分摊，也可以由被赡养人

指定分摊。约定分摊或者指定分摊的须签订书面分摊协议，

指定分摊优于约定分摊。提醒内容：提醒纳税人与共同扣除

人进行沟通，确认各自填报的赡养老人扣除金额之和不超过

2000 元，且每人分摊额度不超过每月 1000 元。 

4.提醒四：同一专项附加扣除项目，纳税人只能选择一

处扣缴义务人扣除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同时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，

并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，对同一专项附加扣除

项目，一个纳税年度内，纳税人只能选择其中一处扣除。提

醒内容：提醒纳税人检查是否存在同一项目多处扣除的情况，

如果存在应当及时作废多余的扣除项目。 

5.提醒五：纳税人与其配偶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，只能

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

的住房租金支出，可以按照规定标准定额扣除。住房租金支

出由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扣除。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

市相同的，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。提醒内容：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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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人与配偶进行沟通，如果主要工作城市相同，确认没有

同时扣除住房租金支出。 

6.提醒六：纳税人与其配偶不能同时扣除住房租金和住

房贷款利息支出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

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。提醒内容：

提醒纳税人与配偶进行沟通，商定各自享受的扣除项目和扣

除方式，确认没有同时扣除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支出。 

7.提醒七：纳税人应当确保填报子女、配偶、赡养老人

身份信息准确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对提交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负责，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的，纳税人应当及时向

扣缴义务人或税务机关提供相关信息。提醒内容：提醒纳税

人检查填报的子女、配偶、赡养老人身份信息是否与其身份

证件上记录的信息保持一致。 

8.提醒八：纳税人填报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，应当在取

得相关证书的当年享受扣除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、专

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支出，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

年，按照 3600 元定额扣除。提醒内容：提醒纳税人填报技

能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扣除的，应当为取

得相关证书的当年，并检查填报证书名称、证书编号、发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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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、发证（批准）时间等信息是否与证书保持一致。 

9.提醒九：纳税人填报学历继续教育的，应当为中国境

内接受的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育。 

相关政策：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

育的支出，在学历（学位）教育期间按照每月 400 元定额扣

除。提醒内容：提醒纳税人接受继续教育类型应当为国家承

认的学历（学位）教育，比如自学考试、成人高考、同等学

历申请学位、网络大学等可享受学历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。 


